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中簡字第2409號
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

訴訟代理人  王瑞彰 

被      告  謝玉里即徐麗芬之繼承人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  文

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。

    理    由
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前段

定有明文。復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

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

2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

二、查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道0段000號16樓，為民

國30年次，現年已83歲，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資佐

證，依照卷附全部卷證資料，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在本院轄區

有任何住居所存在，難認本院對被告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原

告雖稱：依照原告與徐麗芬所訂之借款契約書其他特約條款

第4條之約定，倘因本契約涉訟者，雙方同意以本院為第一

審管轄法院為由，主張本院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然借款契約

之訂約人係徐麗芬，並非被告，而徐麗芬業已死亡，被告本

身並未居住臺中市，自不受原告所稱與徐麗芬合意管轄約定

之拘束。況被告本身並非法人或商人，亦未與原告訂立任何

契約，且其已高齡達83歲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自新北市前至本

院就本件開庭應訴，顯已造成被告路途往返之重大不便，且

顯失公平，是本件無法認定本院具有管轄權。茲因原告向無

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本院爰依職權將本件全部移

送具有管轄權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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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首開法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　楊忠城
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

告理由，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，應於裁定送達後

十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巫惠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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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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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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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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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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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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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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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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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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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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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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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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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中簡字第2409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賴進淵  
訴訟代理人  王瑞彰  
被      告  謝玉里即徐麗芬之繼承人
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  文
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。
    理    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復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道0段000號16樓，為民國30年次，現年已83歲，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資佐證，依照卷附全部卷證資料，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在本院轄區有任何住居所存在，難認本院對被告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原告雖稱：依照原告與徐麗芬所訂之借款契約書其他特約條款第4條之約定，倘因本契約涉訟者，雙方同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為由，主張本院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然借款契約之訂約人係徐麗芬，並非被告，而徐麗芬業已死亡，被告本身並未居住臺中市，自不受原告所稱與徐麗芬合意管轄約定之拘束。況被告本身並非法人或商人，亦未與原告訂立任何契約，且其已高齡達83歲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自新北市前至本院就本件開庭應訴，顯已造成被告路途往返之重大不便，且顯失公平，是本件無法認定本院具有管轄權。茲因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本院爰依職權將本件全部移送具有管轄權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。
三、依首開法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　官　楊忠城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，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，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巫惠穎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中簡字第2409號
原      告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賴進淵  
訴訟代理人  王瑞彰  
被      告  謝玉里即徐麗芬之繼承人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前段
    定有明文。復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
    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
    2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道0段000號16樓，為民國30
    年次，現年已83歲，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資佐證，
    依照卷附全部卷證資料，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在本院轄區有任
    何住居所存在，難認本院對被告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原告雖
    稱：依照原告與徐麗芬所訂之借款契約書其他特約條款第4
    條之約定，倘因本契約涉訟者，雙方同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
    轄法院為由，主張本院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然借款契約之訂
    約人係徐麗芬，並非被告，而徐麗芬業已死亡，被告本身並
    未居住臺中市，自不受原告所稱與徐麗芬合意管轄約定之拘
    束。況被告本身並非法人或商人，亦未與原告訂立任何契約
    ，且其已高齡達83歲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自新北市前至本院就
    本件開庭應訴，顯已造成被告路途往返之重大不便，且顯失
    公平，是本件無法認定本院具有管轄權。茲因原告向無管轄
    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本院爰依職權將本件全部移送具
    有管轄權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。
三、依首開法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　楊忠城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
告理由，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，應於裁定送達後
十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巫惠穎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中簡字第2409號
原      告 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賴進淵  
訴訟代理人  王瑞彰  
被      告  謝玉里即徐麗芬之繼承人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借款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  文
本件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。
    理    由
一、按訴訟，由被告住所地之法院管轄，民事訴訟法第1條前段定有明文。復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查被告之住所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道0段000號16樓，為民國30年次，現年已83歲，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資佐證，依照卷附全部卷證資料，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在本院轄區有任何住居所存在，難認本院對被告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原告雖稱：依照原告與徐麗芬所訂之借款契約書其他特約條款第4條之約定，倘因本契約涉訟者，雙方同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為由，主張本院具有本件之管轄權。然借款契約之訂約人係徐麗芬，並非被告，而徐麗芬業已死亡，被告本身並未居住臺中市，自不受原告所稱與徐麗芬合意管轄約定之拘束。況被告本身並非法人或商人，亦未與原告訂立任何契約，且其已高齡達83歲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自新北市前至本院就本件開庭應訴，顯已造成被告路途往返之重大不便，且顯失公平，是本件無法認定本院具有管轄權。茲因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係違誤，本院爰依職權將本件全部移送具有管轄權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審理。
三、依首開法條規定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　官　楊忠城
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送達後十日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，如於本裁定宣示後送達前提起抗告者，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補提抗告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巫惠穎



